盛江花苑银柳园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

1、招标人名称：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

2、招标人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盛安大道739号；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蒋志勤 19962090572。

二、招标代理机构
1、招标代理名称：南京诚成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招标代理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融汇时代中心1501-1502；

3、联 系 人：徐宽；

4、联系电话：18913346845。
三、招标物业基本情况

1、物业名称：盛江花苑银柳园
2、物业地址：江宁街道乐业街1号。
3、实际出让用地面积：43856.68㎡

4、物业总建筑面积：178316.43㎡

5、物业类型及分类面积：

高层住宅8幢，面积约114357.71㎡；物业服务用房约727.24㎡；配电房及开关站约1168.63㎡；消防控制室约51.92㎡；快递用房约29.12㎡；垃圾房约78.84㎡；地下配建停车场：61902.97㎡。
6、物业管理区域四至：

东至景明北大街，南至澄江路，西至乐业街，北至成绮路 。

7、项目预计交付进度

招标项目按以下（1）种方式交付。

（1）整体交付

开工时间：2025年2月7日；竣工时间：2027年1月22日；交付时间：2027年3月8日。 

（2）分期交付

a、首期开工时间：/年/月/日；竣工时间：/年/月/日；交付时间：/年/月/日；交付物业建筑面积：/㎡；

b、二期开工时间：/年/月/日，竣工时间：/年/月/日；交付时间：/年/月/日；交付物业建筑面积：/㎡。

c、三期开工时间：/年/月/日，竣工时间：/年/月/日；交付时间：/年/月/日；交付物业建筑面积：/㎡。

四、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限
招标项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限按下列第（2）种方式确定：

1、固定期限合同：本合同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合同期限内，业主大会召开，业主委员会受业主大会委托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合同自动终止。

2、本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业主大会召开，业主委员会受业主大会委托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合同自动终止。

五、招投标活动时间安排

1、发布招标公告

（1）发布时间：2026年1月6日～2026年1月12日

（2）发布网站：“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网” 

2、接受投标报名

（1）投标报名时间：2026年1月6日9时00分～2026年1月12日17时30分止。

（2）投标报名材料递交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1501、1502室。

（3）投标报名网站：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网（请投标申请人于报名材料递交当天在该网站报名，网址：http://fcj.nanjing.gov.cn/）

3、实施资格预审

（1）资格预审时间：2026年1月13日9时00分～17时30分止。

（2）资格预审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1501、1502室。
4、发放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及招标文件

（1）发放时间：2026年1月14日9时00分～2026年1月14日17时30分止。

（2）发放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1501、1502室。

5、组织项目现场踏勘答疑

（1）现场踏勘：投标人可自行前往项目现场。

（2）答疑时间：2026年1月16日14时30分。

（3）答疑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1501、1502室。
6、投标文件递交和开标

（1）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2026年2月3日14时30分。

（2）递交及开标地点：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704号1501、1502室。

六、投标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物业管理或者物业服务的企业；

2、管理业绩条件：有全委托物业管理项目；

3、拟派项目负责人条件：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大专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的物业管理工作经历或有2年以上项目经理任职经历。熟悉物业管理相关法规，并能规范组织项目的管理服务工作；

4、投标申请人应当是接受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的物业服务企业；

5、首次在本市申请投标的外地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报名前到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办结外地在宁企业初始入网手续。

七、投标申请人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

投标申请人应在招标公告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提供以下材料：

1、物业管理投标报名表（http://fcj.nanjing.gov.cn/网站下载）；

2、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如属法定代表人授权的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资格证明材料，包括：拟派项目负责人个人简历（载明工作经历、管理业绩）原件，职称证书或学历证书、物业管理教育培训记录证明、劳动合同、身份证复印件等；

5、提供企业类似业绩委托合同；

6、在管的主要项目获得并保持物业管理优秀、示范称号的，提供以下资料：（1）示范、优秀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表彰的正式文件复印件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2）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

7、外区物业服务企业（未在南京市江宁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备案）申请投标的，应当出具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当年开具的诚信证明。

说明：投标申请人提供的以上资料均一式二份，并按上述顺序装订，所有复印件需带原件核对并加盖物业服务企业公章，上述资料有任何一项缺漏，报名都可能被拒绝。

八、投标资格预审办法

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过多时，招标人采取以下第2种方式选择5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作为投标人。

1、公开随机抽签决定方式

（1）招标人组织符合报名条件的投标申请人采取公开随机抽签确定投标人，并发放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招标文件。

（2）如符合报名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因故不参加投标抽签的，应在抽签前书面（加盖投标申请人公章）告知招标人，且不得对抽签结果提出异议，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3）符合报名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应在参加抽签时准时携抽签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到达抽签现场，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到达抽签现场的，将视为自动放弃。

2、公开择优选择方式

（1）招标人根据符合报名条件的投标申请人业绩（在管项目获得且保持的国家示范+3分/个、省优或省级示范+2分/个、市优或市级示范+1分/个，1年内有效投诉-2分/个）综合计分，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择优选择投标人，并发放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招标文件。

（2）择优选择过程中，若最后可选的投标申请人出现分值相同且超出规定的投标人数量时，则这些相同分值的投标申请人通过公开随机抽签方式最终确定投标人。

九、相关费用

1、招标文件费用:300元/套；收取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收取方式：现金。

2、投标保证金:壹万元人民币；收取人: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收取方式：现金。

十、招标备案部门

南京市江宁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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